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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八、113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委託書 

【本表可至委員會網站 https://iln.entry.edu.tw「下載專區」下載列印】 

        學生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素，

無法親自到場參加「113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

名作業」，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(女士)代為報名。 

        此致 

113 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

 

委 

 

 

託 

 

 

人 

本      人 家長(或監護人) 

簽 章  簽 章 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 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 

就讀國中 
 

聯絡電話 家：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(或監護人)手機： 

報名序號  

 

受 

委 

託 

人 

簽 章  關 係 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 

聯絡電話 家：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規定事項： 

1. 受委託人限直系尊親。 

2. 報名時請出示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雙方「足以證明身分附照片之

證件」及「關係證明文件」。 

3. 未符合上列規定者，視同放棄。 


